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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J00428-2500-2024-00020

闽广〔2024〕105 号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“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

（网络动画片）”扶持项目
征集活动的通知

各设区市文旅局（广电局），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宣传与影视

发展部，省广播影视集团、福建广电网络集团，福建教育电视台，

有关《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》持证机构、广播电视节目

制作经营机构及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，引导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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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网络动画片创作传播，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

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按照中办、国办《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

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》中“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”

的要求和广电总局办公厅《关于开展 2024 年度“中国经典民间

故事动漫创作工程（网络动画片）”扶持项目征集活动的通知》

（广电办发〔2024〕110 号）的要求，省局决定组织开展 2024

年度“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（网络动画片）”扶持项

目征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项目要求

申报项目应为处于创作阶段的原创网络动画片，申报时应完

成网络动画片规划备案，且能够提交样稿、样片或主要角色动画

形象设计。重点扶持符合以下方面要求的网络动画片：

（一）围绕中国经典民间故事主题进行创作，深入挖掘故事

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，结合新时代特征进行创新表达，赋予其

新的时代内涵。不得戏说、恶搞、篡改、颠覆经典民间故事。

（二）导向积极向上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中华优秀

传统文化，能较好展现中国人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

尚和合、求大同等思想理念和向上向善、孝老爱亲、热爱祖国、

积极奋斗等时代精神。

（三）人物生动、叙事流畅、整体节奏紧凑，表现手法具有

感染力、表现力，具有较高审美水准，能激发观众共鸣，注重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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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与形式的统一协调。

（四）创作理念、宣推方式符合网络传播特点，具有创新性、

独特性。鼓励采用具有网络特色的创新手段和表现形式，鼓励采

用国际化的动画表现手法讲述中国故事，鼓励高水平突破性、探

索性的作品。

二、评审流程

（一）项目征集

我省文化丰富多元，民间故事题材丰富，在展现中华优秀文

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方面具有广阔挖掘创作前景。各地要面向辖区

内各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机构、各

行业影视节目制作机构、各影视传媒类大专院校（院系），积极

征集中华经典民间故事网络动画片创意与原创剧本。

报名材料应包括：作品基本信息（包含作品名称、作品权利

人、作品时长、主创人员介绍等信息）、申报机构信息（机构简

介与主要作品、负责人联系方式等信息）、剧本大纲（包含 1000

字左右的故事梗概以及主要角色介绍等内容）、实施计划（包含

创作进度安排、播出计划、宣传推广计划）以及实施条件、预算

等基本情况（见附件）。

（二）项目评议

１.各设区市局负责本辖区报名机构所提交材料的初评工

作，选定符合要求的项目报省局；省属持证机构经初评后，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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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省局。

2.省局视情组织专家对通过初评的项目进行复核评议，经公

示无异议后，由省局通知初评作品入选单位机构，登录广电总局

“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（网络动画片）扶持项目”申

报系统报送提交项目材料。未经省局初评提交的项目，不予受理。

3.广电总局组织专家对省局推荐的项目进行复评与终评，推

选出最终入选项目。

（三）项目扶持

项目入选后，广电总局将与节目制作机构及省局签订三方协

议，发放一期扶持资金。广电总局和省局将全流程跟踪推进作品

创作，指导制作机构丰富故事创意、打磨剧本、完善摄制方案，

保证节目内容高质量完成。对制作完成并通过推荐单位初审和广

电总局验收的项目，广电总局将发放二期扶持资金，给予网络视

听平台宣推和播出支持，并向省级卫视推荐播出，扩大项目传播

力影响力。

三、进度安排

（一）各申报机构按照要求提交项目申请书、版权承诺书（各

一式 4 份）。5 月 30 日前，各设区市局完成本辖区材料初评后，

将符合要求的项目材料汇总后以特快专递报送省局网络视听与

媒体融合处，同时将项目申请书的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

912866884@qq.com，省属单位请直接报送省局网络视听与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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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。

（二）省局视情组织专家完成材料复评，6 月 20 日前向广

电总局推荐我省优秀作品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地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，特别要注意坚

持质量优先原则，在初评阶段严格审核把关，做到优中选优，推

荐契合主题、高质量、高品位的作品。

（二）每个设区市局、每个省属持证机构推荐作品数量原则

上不超过 3 部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福建省广播电视局“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

（网络动画片）”扶持项目申请书（含版权承诺书）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
2024 年 4 月 16 日

（联系人：省广电局网络视听与媒体融合处黄杰

0591-88116577，联系地址：福州市西环南路 128 号东门省广电

局收发室，邮编：35000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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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附件
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“中国经典民间故事

动漫创作工程（网络动画片）”扶持项目

申请书

项目名称

申报机构

项目负责人

联系电话

手 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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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品名称

申报机构

申报机构简介

与主要作品

（500 字以内）

主创人员简介

（500 字以内）

作品权利人（需与

版权承诺书一致）

作品时长

计划完成时间

项目总投资

申报单位意见

盖章

市级广电行政部

门意见

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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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基本

内容

故事梗概(800 字以内)

主要角色简要介绍(800 字以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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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
实施

计划

创作进度安排(450 字以内)

播出计划(450 字以内)

宣传推广计划(450 字以内)



－ 10 －

项目

实施

条件

(450

字以

内)

预算

概况

(450

字以

内)

效益

与风

险分

析

(450

字以

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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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权承诺书

本单位/本人就授权给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经典民间故事

动漫创作工程（网络动画片）参评作品（以下简称“授权作品”）

《 》的版权和内容承诺如下：

1、本单位/本人保证具有签署本承诺书并履行相应义务的权

利和授权。

2、本单位/本人保证对授权作品拥有完整独立著作权、版权、

邻接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及转授权。

3、本单位/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版权和内容不违反法律

法规、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版权以及其他合法权利，对由于授权

作品的内容或权利瑕疵引发的争议或权利纠纷承担全部法律责

任。

4、本单位/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的相关作品及作者信息真

实有效。

5、本单位/本人保证所有授权作品没有在多家省局或中央直

属单位重复参选，否则视为主动放弃。

承诺单位/人： （盖章并签字）：

联系电话：

年 月 日

地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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